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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分析】
    自2019年市政府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改善本市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和乡村风貌进一步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若干意见》（沪府规〔2019〕21号）以来，奉贤区积极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持续推动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但是，目前因“进城镇”集中居住的资金压力及“平移”集中居住的节地率瓶颈问题，导致集中居住项目难以持续推进，因此以全国宅基地改革试点为契机，在庄行镇探索开展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新模式，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高标准小高层住宅，试点形成了庄行镇E’点农民相对集中居住项目——“共享宅基”。 （一）基本情况 该项目总用地面积106亩，容积率1.56，总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通过集体土地使用方式整块供地统一建造13栋11层为主的小高层，住宅房型有70平方米、90平方米、112平方米、130平方米、180平方米复式、225平方米复式等六种户型，共644套住宅。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正在开展室外配套工程，计划于2025年一季度项目竣工并交付。 （二）创新举措 1、创新项目选址，节约资金成本。项目选址紧邻庄行镇城市开发边界的规划E’点，与镇区共享城镇公建配套，且不占用城市开发边界内可出让的住宅用地空间。强化项目监管，严控建设成本，项目建安成本单价在8724元/平方米。 2、创新收支分离，降低补偿成本。农户按照一次性补偿标准认定补偿金额用以抵扣购房款，形成农户补偿和购房收支两条线分离。按照《奉贤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的管理办法》，宅基地减量补贴350万元/亩全部补偿给农民，较原“集中上楼”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13300元/平方米降低了8050元/平方米。政府不承担农户过渡安置费，农户直接拿“现房”入住。 3、创新房型设计，提高居住品质。项目尊重农民居住习惯，参照原宅基地房屋格局，建设房型以180平方米复式、225平方米复式房型为主（两款房型占总套数51%），进一步提高居住舒适性，适配农户需求；同时，项目对标商品住宅建设标准，满足停车位配比、35%绿化率、日照要求等，同时配建公建配套以满足安置农户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存在问题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目前还存在两大瓶颈问题，一是无法办理房屋“小产权证”。该项目土地性质仍为集体建设用地，集中居住安置后，农户无法办理房屋“小产权证”，无法保障安置农户的权益，容易形成新的历史遗留问题。为保障安置农户权益，拟补办国有土地出让手续，但涉及补办征地、安置基地认定、土地收储出让等手续。二是无法认定为农民相对集中居住项目。该项目在形式上为“进城镇”模式，节地率可实现44%，促进了农民集中居住，但土地性质不同于现有“进城镇”模式的国有建设用地，故无法认定为农民相对集中居住项目，无法享受相关补贴政策，导致项目无法实现资金平衡。
    
    【对策建议】
    鉴于上述问题，为了保障安置农户的权益并实现项目资金平衡，建议市级相关部门将该项目认定为安置房项目，征收为国有土地后附带地上建筑物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并将该项目纳入农民相对集中居住项目，具体如下： 1、建议认定动迁安置房项目。该项目目前已临近完工，但未经市房管局认定安置房项目，需补办安置房认定手续。因房型设计为更切合农户需求，中小套型比例低于目前动迁安置房项目要求的标准，建议市房管局准予本项目补办安置基地认定并同意中小套型比例。 2、建议准予带地上物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该项目现已基本建成，建议市规划资源局支持本项目在竣工验收后附带地上建筑物出让。 3、建议将项目纳入农民相对集中居住项目。建议市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专班支持该项目纳入农民相对集中居住项目，指导该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并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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